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53）

香港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變動

MOS House Group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

司香港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灣仔灣仔道 228號 Plaza 228 10樓 1001

室，自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本公司電話及傳真號碼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MOS House Group Limited

主席

曹思豪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曹思豪先生及徐道飛女士；以及兩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胡勁恒先生， JP及許鎮德先生，PDSM組成。


